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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全面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《浙江省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

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政策意见》（浙发改服务〔2022〕85 号）和

《浙江省国资委关于做好国有房屋租金减免工作 促进服务业领

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通知》（浙国资产权〔2022〕8 号）和关

于印发《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国有房屋租金减免实施方

案》（浙资运〔2022〕18 号）要求，强化国企责任担当，切实帮

助我省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渡过难关、恢复发展，现制定集团公

司所属公司国有房屋租金减免实施细则如下： 

一、实施主体 

浙江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及所属公司为本次租金减免的实

施主体。 

二、房租减免对象及减免期限 

2022 年被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级行政区域内的服

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承租国有房屋，2022 年减免 6 个月

租金；其他地区减免 3 个月租金。如遇减免期超过承租期的，按

实际承租期减免租金。针对承租户 2022 年承租期不满一年的情

况，可参考省财政厅“根据实际租期按比例享受减租”等的做法。 

三、房租减免的方式 

（一）承租方已缴纳租金的，减免的租金经双方协商一致，

优先从合同期内未缴租金中予以抵扣；后续未执行合同或租金不

足以抵扣的，由出租单位将相应减免金额退还至租赁合同约定的

账户。 

（二）承租方尚未缴纳租金的，由出租单位按合同涵盖的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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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范围，直接减免相应月份的租金。 

四、房租减免完成时间 

普遍减免 3个月租金与已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减免 6个月

租金的，原则上在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租金减免工作。补充

减免 3 个月租金工作要在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后 2 个月内完

成。若今年四季度被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，要通过当年退租或

下年减免等方式足额减免 6 个月租金。 

五、实施步骤 

（一）摸底调查 

全面梳理现有房产出租情况，对实际承租方进行摸底调查。 

（二）政策宣贯及告知 

根据应知尽知的原则，通过电话、邮件、公告、网络等各种

方式积极向符合条件的实际承租方宣贯相关政策，告知内容应包

括我省相关政策和租金减免标准、需提交的材料及联系方式、申

请文本等，并做好告知情况登记（宣贯材料及登记表模板详见附

件 2 和附件 3）。 

对于转租公司房屋的，要推动减租政策有效传导至实际承租

人。其中，转租方为国有企业的，减免与实际经营承租方签订的

合同全额租金，转租方负责减免租金溢价部分；转租方为非国有

企业的，出租主体应与转租方协商，确保将其减免租金全部落实

到实际经营承租方。 

（三）开放受理 

公司及所属公司在积极向实际承租方宣贯相关政策的同时，

及时开放申请受理窗口，坚持便捷、高效原则开展受理工作，按

照疫情防控有关要求，采取信函等方式，受理实际承租方提供的

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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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审批及反馈 

根据实际承租方提交的书面申请及所属公司相关决议，由合

同履行主体公司负责资产管理业务职能的部门对实际承租方的

申请、资格进行初审（严格按相关政策要求审核服务业小微企业

和个体工商户的资格认定），同时由合同履行主体公司负责风控、

财务等职能的部门分别对实际承租方的减免资质及减免金额进

行复核。初审完成后由所属公司汇总后统一报送集团公司审核。 

所属公司在实际承租方提交申请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

工作，受理、初审时间截止至 5 月 16 日。 

集团公司对各所属公司上报的实际承租方减免资质及减免

金额进行终审（审核表模板详见附件 4）。对符合减免资质、提

请减免理由合理且证据充分的承租方，经审核通过后，由各所属

公司向申请的实际承租人出具正式同意意见（回函模板详见附件

5）；对于符合减免资质，但减免内容超出政策规定或减免理由不

充分致使审核未通过的，以书面形式将审核意见反馈给承租方，

承租方需重新提交书面申请；对于不符合减免要求的，直接回函

通知不符合减免政策。审批反馈工作 5 月 31 日前完成。 

（五）签署租赁补充协议 

在确认实际承租方收到所属公司及所属公司同意减租的反

馈意见后，及时与其就本次租金减免事项签署《租赁补充协议》

（详见附件 6）。 

（六）统计存档 

对于企业房租减免情况逐笔记录，统一汇总，建立档案，形

成减免台账，以备后续检查。 

六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各所属公司根据本细则，结合自身生产经营特点和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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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要求，认真抓好落实，并于每月 1 号前根据当月要求将房租减

免工作进度情况上报集团公司资产管理部。 

（二）本细则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细则中未明确

事宜以《浙江省国资委关于做好国有房屋租金减免工作 促进服

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通知》（浙国资产权〔2022〕8 号）

为准。如国家和省委省政府、省国资委出台新的有关房屋租金减

免支持政策，按照“就高不重复”原则执行。 

（三）其他未尽事宜，由所属公司根据实际情况采用“一事

一议”方式予以落实。 

（四）在本次减免工作完成后，省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将组织

开展国有房屋租金减免工作专项审计，如发现对减免工作落实不

到位的单位及个人，被主管部门批评或收到信访举报的，将严肃

问责。 

附件：1.浙江省国资委关于做好国有房屋租金减免工作 促

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通知 

2.关于租金减免事项的通知 

3.通知登记表 

4.审核表模板 

5.回函模板 

6.租赁补充协议 




